
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省级科普项目申报指南

（2013年度）

为深入贯彻《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和《浙江省科普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加强科普能力建设，根据《浙江省省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本指南。

一、实施目标

通过实施省级重点科普项目，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科普事业，加强科普传播能力建设，培育科普活动品牌和专业科普人才，促进科普资源共建共享，推动科普工作理论研究，提高科普工作社会化水平，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高。

二、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范围为全省各级科协，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促进会），省属企业科协，高校科协，以及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其他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不接受个人申报。

2．申报单位必须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合格的财务管理人员。

3．申报科普设施建设项目的必须有配套经费，且配套经费不得低于申请的省科协经费。

4．属于宁波地区财政预算单位的，所申报项目应确保经费自筹。

5．除委托项目外，每家单位限申报1个项目（含联合申报）。

6．项目申报必须有明确的项目绩效目标。项目申报书中没有明确、具体的项目实施目标和预期成果的，一律不予立项。

7．申报单位未提交所承担的2012年度科普项目实施情况专项报告的，2013年科普项目申报不予受理。

8．项目实施时间从2013年开始计算。

二、申报内容和要求

2013年省级重点科普项目分为基层科普能力提升计划、品牌科普活动培育计划、专业科普人才培育计划、科普资源共建共享计划、科普理论与方法研究计划。

（一）基层科普能力提 升计划

1．县级科普活动中心建设与管理（项目编号P201301）

申报对象：各县（市、区）科协。
申报要求：（1）本年度内对县级科普活动中心进行改建、维护、更新；（2）活动中心建筑面积不小于500平方米；（3）活动中心用房由科协管理使用；（4）有专职管理人员和专（兼）职科普服务人员；（5）有专项运营保障经费。

2．科普示范县（市、区）创建（项目编号P201302）

申报对象：省级科普示范县（市、区）创建单位。
申报要求：（1）按照浙科协发[2012]14号文件要求组织开展创建工作；（2）活动受到领导重视、媒体关注和社会各界好评；（3）有一定的科普活动资源包等资源成果，并能在全省推广使用。
3．基层科普示范单位培育（项目编号P201303）
申报对象：各县（市、区）科协。
申报要求：组织辖区内乡镇（街道）、社区（村）等开展省级优秀基层科普示范单位建设。
4．欠发达地区科普设施建设（项目编号P201304）
申报对象：欠发达地区科协。

申报要求：（1）欠发达地区开展科普画廊、科普活动室、科普宣传栏等科普设施建设；（2）标准较高、有一定规模；（3）有完整的管理和使用计划；（4）有相应的配套资金。

5．优秀科普教育基地建设（项目编号P201305）

申报对象：各市、县（市、区）科协
申报要求：（1）项目建设单位必须是近五年内命名的省级及以上的科普教育基地；（2）教育基地有专职的科普工作人员；（3）展示馆内容有丰富的科学性和知识性；（4）每年科技周、科普日等重点科普活动期间组织开展专题科普活动; （5）每年向公众开放时间不少于120天。

6．专题科普展示场馆建设（项目编号P201306）

申报对象：各市、县（市、区）科协，高校科协，企业科协。
申报要求：（1）项目建设单位已成立科协组织；（2）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结合自身特色建设的专题科技馆、产品展示馆或产业展示馆；（3）具有一定规模，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4）向社会公众开放，有相应的科普宣传和引导群众参与科技活动的功能；（5）有专兼职的讲解、操作工作人员；

（二）品牌科普活动培育计划

7．全省性重点科普活动（项目编号P201307）

承办、协办省科协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科技（科普）活动周、科普日等省级大型科普活动。

申报对象：由受省科协委托承办或协办开展活动的单位申报。

申报要求：（1）按照承办总体要求组织开展活动，有完备的活动实施方案；（2）活动受到领导重视、媒体关注和社会各界好评；（3）对活动文案、图片、媒体报道等资料进行梳理汇总，形成科普活动资源包等成果，并能在全省推广使用。
8．基层科普工作研讨（项目编号P201308）

承办全省城区科普、县级科普、农函大工作和企业科普工作四类主题研究研讨活动。

申报对象：各市、县（市、区）科协，企业科协。

申报要求：（1）须在相应研究理事会的支持下开展申报；（2）有承办所申报研讨活动的组织及后勤保障能力；（3）对所申报的研讨活动有牵头开展理论研究和相关文献整理汇编的能力；（4）汇编完成6篇以上研讨论文，并形成资源成果在全省推广使用。
9．特色科普活动培育（项目编号P201309）

申报对象：各市、县（市、区）科协，省级学会，省属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省级科普教育基地。

申报要求：（1）活动项目应围绕“智慧浙江”、清洁核能、电磁辐射三大主题进行策划；（2）活动具有较大影响力，受到媒体关注和社会各界好评；（3）对活动文案、图片、媒体报道等资料进行梳理汇总，形成科普活动资源包等资源成果，并能在全省推广使用。
（三）专业科普人才培育计划

10．博士生科技服务（项目编号P201310）
组织浙大博士生科技服务团赴市县开展服务活动，省科协将根据项目申报情况择优选择活动承接地点。

申报对象：各市、县（市、区）科协。

申报要求：（1）针对农村种养专业户、中小企业、基层卫生医疗单位、学校、村居（社区），初步设计博士生开展技术指导、专题讲座、专业咨询等服务项目；（2）设计服务项目数不少于5个，服务对象涉及面不少于500人次，活动项目内容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11．科技服务基层行（项目编号P201311）

申报对象：省级学会、高校科协。

申报要求：（1）组织学会会员、高校及科研机构等的科研人员开展各类科学传播、科技服务活动；（2）能针对明确的对接合作单位，制定详细可行的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发动一批科技工作者参与。

（四）科普资源共建共享计划

12．科普图书出版资助（项目编号P201312）
资助优秀科普图书创作出版。包括专著、丛书、编选作品、翻译图书、科普漫画、宣传画册等。
申报要求：（1）2013年内正式出版发行，发行量不低于3000本；（2）内容紧贴科普主题，通俗易懂，有助于启发、提高公众对科学的兴趣；（3）在封面或封底显著位置标注“浙江科普”标识和“浙江省科协重点科普项目专项资助”字样；（4）正式出版物需提交给浙江省科协200份以上。

13．特色科普资源征集（项目编号P201313）
征集以围绕生态文明、“智慧浙江”、清洁能源、电磁辐射、健康知识、应急避险、防灾减灾、以及反映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或社会科技热点等内容为主题的科普资源。形式包括：各类科普挂图、剧本、音像制品、公益广告、动漫作品等。
申报要求：（1）题材紧贴科普资源征集主题，内容科普性强，所含知识点经过专家审核认证；（2）设计精美，知识产权明晰，不存在产权争议问题；（3）科普挂图应为标准展板格式，短片、视频的设计格式应符合行业标准；（4）所开发资源应在明显位置标注“浙江科普”标识和“浙江省科协科普资源征集作品”字样；（5）须提供作品原稿的数字版，供浙江省科协非赢利目的使用。

（五）科普理论与方法研究计划

2013年科普研究类计划资助5个项目。

选题参考名单：

14．全省农村科普工作现状分析及整合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P201314）
15．浙江省公民科学素质构成指标体系分析。（项目编号P201315）
16．科普示范创建推动公民科学素质提升功能案例研究。（项目编号P201316）

17．企业特色科普展示场馆建设的标准化研究。（项目编号P201317）

18．浙江省基层科普设施建设现状及提升对策分析（项目编号P201318）

申报对象：省级学会、高校、科研院所。

申报要求：（1）每个申报项目必须有相关学科领域内至少二名副高以上职称或硕士以上学位的项目组成员；（2）项目应有明确的项目目标、组织实施计划和科学合理的项目预算，并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3）项目完成后须向省科协提交课题成果，成果版权归双方所有。如要发表成果，应在显著位置标注“浙江科普”标识和“浙江省科协科普研究类项目”字样；（4）课题名称相同或相似的项目，已获得其他资金资助的不得申报。

四、申报程序

项目申报采取逐级审核上报的原则。

1．省级学会和省属企业科协、大专院校，经学会理事会或公司（集团、学校）审核同意后，向省科协科普部申报；

2．县（市、区）科协和其他企事业单位项目由所在地市科协审核后，向省科协科普部申报；

3．属于省科协委托项目的，申报单位可直接向省科协科普部申报。

各市科协、省属企业科协、高校科协及有关学会应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认真审查，严把申报项目质量，在签署申报意见并加盖章后，将项目申报书送至省科协科普部。逾期不再申报。

五、其他

1．申报单位应按照要求填写《省级科普项目申报书》，并提交申报材料的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纸质文本一式二份。
2．申报项目材料（包括《省级科普项目申报书》、单位性质证明材料、规划方案、活动方案、科普设施照片等辅助证明材料)等应统一装订成册提交。

3．对审定立项的年度科普计划项目，采取协议（或合同）管理的办法实施，项目承担单位应分别与省科协签订《科普项目协议书》后方可正式实施。

4．项目完成后，其承担单位应及时进行总结，并将项目执行情况、效益及经费使用情况填写《科普项目绩效报告书》，一并报送省科协作为绩效评价依据。

5．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旭

联系电话：0571-85107182
E-mail：49150494@qq.com
地　址：杭州市武林广场东侧省科协大楼803室

邮　编：3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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